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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污法第8、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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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法第8條 

一、土污法第8、9條相關法規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
評估報告及檢測資料，並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土污法第9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登記、申請營業執照。 

變更經營者。 

變更產業類別。 

變更營業用地範圍。 

依法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終止營業(運)、關廠(場)或無
繼續生產、製造、加工。 

103.09.30 



2、管制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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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1. 要件一:土地所有人 

2. 要件二:土地為公告事業所使用 

(1)事業運作符合公告附表者，屬土污法第八條之公告事業 

(2)讓與人可先向所在地主機關洽詢事業是否屬公告事業 

3. 要件三:有符合土污法第八條管制之行為 

(1)土地移轉係指土地所有權之移轉 

(2)讓與人即是土地轉移登記前之土地所有人 

 

 

(一)土污法第八條 

同時符合要件一至要件三之土地所有人，即須辦理用地土壤污
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並依規定於管制之行為前完成資料申報 

管制行為發生
時才須申報 



2、管制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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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1. 要件一:屬公告事業 

(1)事業運作符合公告附表者，屬土污法第九條之公告事業 

(2) 屬公告事業者，必須依土污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3)事業可先向所在地主機關洽詢事業是否屬公告事業 

 

2. 要件二:有符合土污法第九條管制之行為 

 

 

(二)土污法第九條 

同時符合要件一與要件二之土地所有人，即須辦理用地土壤污
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並依規定於管制之行為前完成資料申報 

管制行為發生
時才須申報 



2、管制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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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二)土污法第九條－變更申報時機說明 

變更經營者 

變更經營者，指經營事業之主體發生異動，不包括公司或法人之負責人、代表人或股東 

之變更。 

如:A.股份有限公司更換負責人，非屬於變更事業。 

B.企業社更換負責人，為獨資之公司，屬變更經營者。 

變更營業用地 

土污法第三條所定土壤污染評估範圍，應以事業用地全部範圍執行規劃。但僅變更事業 

用地範圍者，應針對事業用地中擴增或縮減之範圍執行規劃。 



2、管制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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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二)土污法第九條－變更申報時機說明 

變更產業類別 

變更前、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不在此限。 

公告事業 非公告事業 須申報 

變更前/後 

變更前/後皆屬公

告事業不須申報 

變更前/後皆屬非公告

事業不須申報 



3、採樣檢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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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一)最少採樣點數與免檢測規定  

各事業進行土壤污染檢測之採樣點數量，應符合下列表最少採樣點數之規定。 

以環境場址評估法 

規劃採樣點 

以網格法 

規劃採樣點 

採樣點數是否少於 

最少採樣點數要求 

是 

否 

依原規劃點數 

辦理採樣檢測 

事業用地面積(平方公尺) 最少採樣點數 

<100 2 

≧100~<500 3 

≧500~<1000 4 

≧1000 10 

依最少採樣點數 

辦理採樣檢測 



3、採樣檢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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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三)免採樣檢定規定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理作業管理辦法第5條 
事業用地全部位於二樓以上 

事業用地下方全部為地下室 

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認定 

 

 

免檢測案件 

評估調查人員 

技師簽證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資料 

即使按件符合免檢測條件，但仍須經由評估調查人員 

進行評估調查與執業技師簽證，並依法完成申報義務 



感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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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污法第8、9條公告事業 
一、土污法第8、9條相關法規 

圖片來源: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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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子法說明 
一、土污法第8、9條相關法規 

土污法修正後第8、9條子法規範架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八條第一項之事業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九條第一項之事業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作業管理辦法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 

人員管理辦法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審查收費標準 

公告事業類別 
已於100年1月3日修正 

自100年3月1日 

採樣檢測規劃方式規定 

最少採樣點數規定 

資料時效性規定 

審查相關規定 

已於100年10月21日公
告自101年1月1日施行 

已於100年1月3日修正 

自100年3月1日施行 

 

評估調查人員參訓資格 

評估調查人員登記制度 

評估調查人員業務申報 

  

收費標準(僅第9條) 

有採樣檢測－5000元 

無採樣檢測－3000元 

 103.09.30 

已於100年5月9日公告已
於101年12月1日實施 

已於100年5月24日公告已
於101年1月1日生效 



1、整體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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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作業流程說明 

103.09.30 圖片來源: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